
30余位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委员两天共接听热线239个

本报讯 （记者 闵丹） 11月
26、 27日， 北京市政协连续两天
开 通 了 “带 着 职 工 心 声 上 两
会 ” 热线 ， 30余位北京市政协
工 会 界 委 员 值 守 12351热 线 电
话 ， 倾听职工心声 。 在两天的
热线接听中， 共接听热线239个，
不少职工打进热线后情绪激动，
委员们都一一进行安抚， 并耐心
倾听进行记录 ， 反映到相关部
门。

今年是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

会” 热线开通的第10个年头， 从
往年情况看， 委员们不仅会根据
热线反映的问题深入调研形成自
己的提案提交大会， 还将把相关
意见建议带到两会上进行交流协
商， 一些工会界的界别提案线索
就是从这些热线中得来的。

两天的时间内， 12351热线
电话铃声也是此起彼伏 ， 工会
界 别 的 政 协 委 员 们 分 拨 “ 当
班 ” ， 委 员 们 也 非 常重视 ， 有
的还在倒时差， 有的则是从外地

出差直接从机场赶到现场， 为了
不让职工们等待， 委员们都是瞬
间接听起了电话。 北京市总工会
副主席、 政协委员王玉英一下飞
机就赶到了热线现场， “您慢慢
说， 不着急， 我们会一一记录，
并及时将您的建议反映到相关部
门。”

在接听中， 北京城建集团副
总工程师、 政协委员张军伟接听
的电话里突然传出了哭泣的声
音， 一位打进热线的女职工因为

医疗纠纷久久得不到解决， 情绪
有些激动。 张军伟委员先对她进
行了安抚， “您要相信这些问题
一定可以逐步解决， 政府部门现
在对医患关系非常重视， 我也会
适时把情况反映给他们。”

退休金过低、 暖气费报销 、
同工不同酬……委员们接听的热
线反映了职工各种切身利益问
题。 热线活动的总负责人、 政协
委员李桂珍表示， 活动之后， 市
政协社法委和市总工会将把此次

委员接听热线的情况和12351全
年热线情况进行对接、 分析， 带
到明年的市两会上进行讨论， 形
成建议案。

政协委员耐心倾听平复职工激动情绪

新闻【工会】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王绘春│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马骏│２０15年 11月 30日·星期一04

违违反反工工会会法法将将纳纳入入企企业业信信用用档档案案
新修订的《工会法》实施办法让农民工入会有了法律依据

《实施办法》 扩大了工会会
员身份条件的范围， 不再将工
会会员限定在 “以工资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 这为农民工等
特殊群体入会确立了法规依据。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解释 ，
“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长期以来一直是确定工会会员
身份的唯一条件。 但随着劳动
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 大量原
本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
进入城市加入到工人队伍中 ，
还有一部分劳动者随着物质财
富的积累在取得工资收入的同
时也获得了各种投资收益， 部
分职工股东直接参与企业股权
分配。 因此， 原有以工资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作为会员入会
条件的规定， 已经不完全符合
当 前 职 工 发 展 的 现 实 状 况 。
市总工会表示， 这一修改突出
解决了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和劳
务派遣工等特殊用工形式的入
会难问题。

《实施办法》 在总则第二条
增加了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 的表述， 规定： 本市的
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以及其
他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以及与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劳动者 ， 不分民族 、
种族、 性别、 职业、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都有依法参加和组
织工会的权利。

《实施办法》 进一步明确上
级工会帮助、 指导基层职工组
建工会、 开展工作的职责。

第十一条规定：上级工会可
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事业单
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组建工

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
企业、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开业或者成立6个月尚未组
建工会 、 职工有建会意愿的 ，
上级工会应当派员帮助和指导
职工组建工会。

针对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
建会难问题， 《实施办法》 规
定社区、 村内企业较多的， 将
可建立联合工会。

在调研中， 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提出， 在非公企业和
中小企业建会难是工会工作中
长期存在的问题， 如何促进建
会 、 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 ，
是立法应当关注的问题。

为此， 《实施办法》 第十
条规定： 企业、 事业单位、 机
关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职工参

加和组织工会给予支持， 提供
必要的条件。 市和区、 县建立
地方总工会。 乡镇、 街道建立
工会委员会、 工会联合会或者
工会工作委员会。 社区、 村内
企业较多的， 可以建立联合工
会。

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的
几个行业 ， 根 据 需 要 建 立 产
业 工 会 。 同 一 区 域或者行业
的基层工会委员会， 可以建立
区域性或者行业性的工会联合
会。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表示， 过
去， 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保障工会
组织依法履职规定的比较原则，
缺乏具体的维权渠道和维权形
式， 一些企业干涉和限制企业工
会依法履职 ， 甚至存在违法撤
销、 合并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机
构以及打击报复工会干部的情
况。 此次， 《实施办法》 细化了
工会作为代表职工维权的组织在
参加有关监督检查、 听取企业裁
员意见说明方式等方面的具体程

序， 并细化了各方职责。
第二十三条增加了相关表

述： 企业符合法定情形确需裁减
人员时， 应当提前30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形式，
向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
职工的意见 ， 企业自裁员之日
起 ， 6个月内录用人员的 ， 应
“依法” 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未签集体合同按区域性标准
执行区域性、 行业性集体协商是
平等协商制度深入发展的主要方

向， 是普遍建立平等协商机制的
重要组成和保证。 因此， 《实施
办法》 特别增加了区域性、 行业
性集体合同标准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规定： 工会代表
职工与企业、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签订的集体合同中的劳动报
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
地区域性、 行业性集体合同的标
准； 未签订集体合同的应当按照
当地区域性、 行业性集体合同的
标准执行。

《实施办法》 对违反工会法
的法律责任做了进一步程序性的
细化， 规定有四种情形， 可以由
市或者区 、 县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 依法处理， 同时新增 “拒不
改正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纳入劳

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 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 的表述。

第六十六条明确了这四种情
形， 分别是： 妨碍工会组织职工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依

法行使民主权利的； 拒绝或者拖
延进行平等协商的； 非法撤销、
合并工会组织的； 妨碍工会参加
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
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
的。

为了督促工会及其工作人员
更好地履行职责， 《实施办法》
明确了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接受会员评议和监督” 的内容，
进一步明确了工会的职能， 细化
工会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 细
化了工会工作人员不尽职的法律
责任， 明确提出工会工作人员有

五类行为损害职工或者工会权益
的， 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
令改正， 或者予以处分； 情节严
重的予以罢免； 造成损失的， 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明确了这五类行
为，包括：在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

合同制度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不依法履
行职责的； 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
的行为应当依法监督而不履行
监 督 职 责 的 ； 截 留 、 挪 用 、
侵 占 、 贪 污 工 会 经 费 和 资产
的； 其他损害职工或者工会权益
的行为。

扩大范围农民工可入会

明确上级工会指导基层工会职责

企业较多可建联合工会

裁员应提前30日开职工大会

职工福利方案等须经职工大会
在健全和推进企业民主管理

方 面 ， 根 据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规 定 ， 力 求 打 破 企 业 所
有 制 界 限 ， 规定了需经职工代
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的具体事
项。

第四十五条规定： 集体合同

草案、 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
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
和调整方案、 劳动模范的推荐人
选、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等重
大事项以及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
企业、 事业单位合并、 分立、 改
制、 解散、 破产实施方案中职工

的裁减、 分流和安置方案， 应当
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
审议通过。

法律、 法规规定应提交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 通
过、 决定的事项， 企业、 事业单
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办理。

违反工会法纳入信用档案

工会工作人员不尽职须担责

遗
失
声
明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关工会
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不
慎 遗 失 （ 京 工 法 证 字 第
017710089 号,法定代表人:于洪）,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关工会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共七章七十一条，相比此前的《实施
办法》，在工会会员范围、工会组织、职工维权机制、企业民主
管理制度、工会经费、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做了修改。这使农民
工入会有了法律依据， 明确了上级工会指导基层工会的职
责，另外，违反工会法也将纳入企业信用档案。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于佳/摄


